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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
 麥 美 琳 女 士 表 示 ， 主 席 吳 美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她 請 秦

寶 山 先 生 擔 任 臨 時 主 席 並 主 持 會 議 。  

2 .  委 員 對 秦 寶 山 先 生 擔 任 臨 時 主 席 沒 有 異 議 ， 並 通 過 由 他 代 替

吳 美 女 士 擔 任 臨 時 主 席 並 主 持 會 議 。  

3 .  臨 時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代 表 出 席

會 議 。  

議 程 第 I 項 ：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紀 要  

4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第 十 一 次 會 議 紀 要 。  

議 程 第 I I (1)項 ： 2014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

5 .  伍 偉 基 先 生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介 紹 上 述 活 動 的 總 結 報 告。他 表 示：( i )

感 謝 秘 書 處 及 康 文 署 提 供 的 協 助 ； ( i i )上 述 活 動 已 於 本 年 三 月 七 日 至

十 六 日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順 利 舉 行 ； ( i i i )工 作 小 組 綠 化 攤 位 的 開 放 時 間

較 其 他 攤 位 長，因 此 參 加 者 的 反 應 特 別 踴 躍。參 觀 工 作 小 組 綠 化 攤 位

的 人 數 約 一 千 一 百 人 ； ( iv )綠 化 攤 位 透 過 展 板 及 小 冊 子 介 紹 工 作 小 組

二 零 一 三 年 的 工 作 花 絮 ， 以 及 透 過 攤 位 遊 戲 推 廣 環 保 訊 息 。  

6 .  吳 秀 玲 女 士 表 示 ， 感 謝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深 水 埗 綜 合 社 會 服

務 處 協 助 舉 辦 上 述 活 動，康 文 署 日 後 亦 會 繼 續 就 有 關 活 動 與 相 關 機 構

互 相 配 合 。  

7 .  陳 鏡 秋 先 生 查 詢 康 文 署 向 委 員 派 發 門 票 的 安 排 。  

8 .  吳 秀 玲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已 發 出 請 柬邀 請 委 員 出 席 開 幕 典

禮 。  

9 .  臨 時 主 席 補 充 表 示，曾 接 獲 康 文 署 的 請 柬，內 附 一 或 兩 張 門 票 。 

10 .  臨 時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上 述 報 告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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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第 I I I (2 )項 ： 工 作 小 組 2014 年 活 動 計 劃  

11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： ( i )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工 作 小 組 獲 區 議 會 撥

款 230,000 元 ， 撥 款 額 與 去 年 相 同 ； ( i i )二 零 一 三 年 工 作 小 組 舉 辦

的 活 動 包 括：2013 香 港 花 卉 展 覽、「 愛 讀 二 手 劃 計 劃 2013 -2014」、

「 綠 色 生 活 由 我 做 起 」 、 「 健 康 空 氣 社 區 搜 查 線 」 、 「 綠 識 菁 英

培 訓 計 劃 2013-14 」 ， 以 及 兩 項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撥 款 共

150 ,000 元 的 廚 餘 回 收 活 動 ； ( i i i )環 保 署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至 一 五 年 度

向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金 額 待 定 。 若 有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會 盡 快 讓 委

員 知 悉 。  

12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查 詢 ： ( i )兩 項 廚 餘 活 動 的 運 作 情 況 及 參 與 人 數 ；

( i i )地 區 人 士 或 機 構 推 動 環 保 活 動 的 渠 道 。  

13 .  臨 時 主 席 回 應 表 示 ： ( i )上 次 會 議 機 構 匯 報 了 各 項 活 動 進 展 ，

其 中 「 廚 餘 回 收 大 行 動 」 在 區 內 屋 邨 舉 行 了 22 次 廚 餘 回 收 日 (共

66 次 廚 餘 回 收 )，廚 餘 回 收 量 達 2.7 噸，共 有 124 個 家 庭 參 與。「『 惜 』

飲 『 惜 』 食 全 深 推 廣 行 動 」 舉 辦 了 廚 餘 烹 飪 比 賽 ， 向 市 民 派 發 廚

餘 得 奬 食 譜 ， 舉 辦 街 站 及 有 奬 問 答 遊 戲 。 兩 項 廚 餘 活 動 均 受 區 內

居 民 歡 迎 ； ( i i )若 環 保 署 的 撥 款 較 去 年 多 ， 可 考 慮 增 加 活 動 數 目 。

他 建 議 先 聯 絡 過 往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機 構 ， 了 解 他 們 繼 續 與

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意 向 。  

14 .  伍 偉 基 先 生 表 示 ， 希 望 繼 續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， 舉 辦 兒 童 及 青

少 年 綠 色 生 態 體 驗 活 動 。  

15 .  鄺 芯 妍 女 士 表 示 擬 推 行 「 單 車 共 享 」 計 劃 ， 倡 導 市 民 使 用 單

車 代 步 ， 從 而 減 低 汽 車 排 放 廢 氣 所 產 生 的 空 氣 污 染 。 不 過 ， 由 於

計 劃 規 模 較 大 ， 或 需 要 跨 年 度 舉 行 ， 因 此 需 要 先 進 行 研 究 才 能 落

實 詳 情 。  

16 .  臨 時 主 席 回 應 表 示 ： ( i )由 於 工 作 小 組 的 撥 款 與 去 年 相 同 ， 預

計 各 機 構 所 得 的 撥 款 與 去 年 相 若； ( i i )工 作 小 組 宜 待 環 保 署 落 實 撥

款 額 及 活 動 主 題 ， 才 決 定 有 關 撥 款 的 活 動 方 向 。  

17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查 詢 地 區 團 體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的 時 間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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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臨 時 主 席 回 應 表 示 ： ( i )是 次 會 議 主 要 討 論 二 零 一 四 年 工 作 小

組 的 活 動 方 向； ( i i )宜 先 聯 絡 過 往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機 構，探

討 他 們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意 向；( i i i )待 環 保 署 落 實 撥 款 額，才

決 定 有 關 撥 款 的 活 動 方 向 。 若 環 保 署 的 撥 款 較 去 年 多 ， 而 且 有 其

他 團 體 有 意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， 他 們 亦 可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， 以

供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。  

19 .  李 詠 民 先 生 表 示 ， 勞 聯 智 康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去 年 與 工 作 小 組 合

辦 「 『 惜 』 飲 『 惜 』 食 全 深 推 廣 行 動 」 。 他 指 出 ， 該 團 體 今 年 仍

有 意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。 他 建 議 環 保 署 落 實 撥 款 額 後 ， 才 決 定

各 團 體 所 得 的 撥 款 。  

20 .  陳 鏡 秋 先 生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可 繼 續 推 行 過 往 受 區 內 居 民 歡 迎

的 活 動 ， 如 有 其 他 機 構 提 出 新 活 動 計 劃 ， 工 作 小 組 亦 應 考 慮 。 他

建 議 工 作 小 組 按 機 構 的 表 現 作 出 甄 選 。  

21 .  臨 時 主 席 建 議 委 員 先 提 出 活 動 大 綱 ， 供 工 作 小 組 討 論 ， 然 後

請 相 關 機 構 向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， 再 由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及 審

批 。  

22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見 ： ( i )若 機 構 有 興 趣 申 請 區 議

會 撥 款，是 否 需 要 在 下 次 會 議 前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； ( i i )環 保 署 撥 款

的 時 間 表 ； ( i i i )認 同 陳 鏡 秋 先 生 的 意 見 ； ( iv )對 推 行 源 頭 減 廢 及 固

體 廢 物 回 收 活 動 持 開 放 態 度 ； (v)工 作 小 組 宜 考 慮 如 何 為 二 手 回 收

行 業 提 供 較 理 想 的 經 營 環 境 ， 以 減 少 回 收 活 動 對 區 內 居 民 造 成 的

滋 擾 。  

23 .  臨 時 主 席 回 應 表 示 ， 若 環 保 署 在 五 月 落 實 撥 款 額 及 活 動 主

題 ， 工 作 小 組 便 可 於 下 次 會 議 按 所 得 撥 款 及 活 動 主 題 ， 仔 細 討 論

活 動 計 劃 及 撥 款 分 配 情 況 。  

24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查 詢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的 時 間 表 。  

25 .  麥 美 琳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： ( i )秘 書 處 對 各 團 體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持

開 放 態 度 ， 並 歡 迎 委 員 即 場 提 名 有 意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團

體 ， 以 供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； ( i i )若 接 獲 活 動 計 劃 書 ， 秘 書 處 會 盡 快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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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， 以 供 工 作 小 組 及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通 過 及 審 批 。  

26 .  陳 鏡 秋 先 生 建 議 秘 書 處 發 信 予 區 內 團 體 ， 包 括 過 往 與 工 作 小

組 合 辦 活 動 的 團 體 及 其 他 區 內 團 體 ， 邀 請 他 們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，

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環 保 活 動 。  

27 .  陳 偉 明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各 個 工 作 小 組 邀 請 團 體 舉 辦 活

動 的 情 況 可 能 略 有 不 同 。 若 主 席 有 意 推 行 某 些 活 動 ， 而 委 員 沒 有

異 議，主 席 會 邀 請 區 內 團 體 舉 辦 活 動； ( i i )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發 信 予

區 內 團 體 邀 請 他 們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；( i i i )邀 請 其 他 區 內 團 體 合

辦 活 動 與 否 ， 須 視 乎 工 作 小 組 的 撥 款 而 定 。 若 工 作 小 組 在 下 半 年

仍 有 餘 款 ， 便 可 考 慮 推 展 其 他 活 動 。  

28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據 過 往 做 法 ， 工 作 小 組 在 會 議 上 通 過 與 工

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區 內 團 體 及 活 動 大 綱 ， 之 後 區 內 團 體 會 提 交 活

動 計 劃 書 ， 供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及 審 批 。 他 建 議 秘 書 處 聯 絡 過 往 與 工

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團 體 ， 以 了 解 他 們 繼 續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

意 向 。  

29 .  李 詠 民 先 生 表 示 ： ( i )根 據 過 往 做 法 ， 主 席 會 聯 絡 區 內 團 體 ，

了 解 他 們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意 向 ， 並 討 論 活 動 大 綱 ， 之 後 有

意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區 內 團 體 會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， 供 工 作 小

組 考 慮 及 審 批； ( i i )若 區 內 團 體 申 請 環 保 署 撥 款 舉 辦 活 動，必 須 符

合 環 保 署 每 年 所 定 的 活 動 主 題 。  

30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查 詢 區 內 團 體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的 截 止 日 期 。 他 表

示 ， 工 作 小 組 除 了 考 慮 過 往 曾 合 辦 活 動 的 團 體 外 ， 亦 應 邀 請 其 他

區 內 團 體 合 辦 活 動 。  

31 .  麥 美 琳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若 委 員 知 悉 其 他 區 內 團 體 有 意 與 工 作

小 組 合 辦 活 動 ， 請 提 供 有 關 團 體 的 名 稱 及 /或 活 動 大 綱 ， 以 供 工 作

小 組 考 慮 。  

32 .  黃 達 東 先 生 建 議 定 下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的 截 止 日 期 ， 讓 區 內 團

體 (包 括 過 往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團 體 及 其 他 團 體 )按 照 工 作 小

組 的 活 動 大 綱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， 例 如 回 收 膠 樽 、 廚 餘 回 收 活 動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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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體 廢 物 回 收 。  

33 .  李 詠 民 先 生 建 議 秘 書 處 發 信 予 委 員 及 過 往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

動 的 區 內 團 體 ， 邀 請 他 們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的 意 向 ， 並 在 截 止

日 期 內 回 覆 秘 書 處 。 委 員 可 提 名 其 他 區 內 團 體 ，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

活 動 。 他 表 示 ， 若 秘 書 處 發 信 邀 請 區 內 數 百 個 團 體 提 交 活 動 計 劃

書 ， 工 作 小 組 及 秘 書 處 處 理 活 動 計 劃 書 時 會 有 困 難 。  

34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 ： ( i )若秘 書 處 發 信 邀 請 區 內 數 百 個 團 體 提 交 活

動 計 劃 書 ， 會 對 秘 書 處 的 行 政 工 作 有 影 響 ； ( i i )若 向 委 員 及 過 往 與

工 作 小 組 合 辦 團 體 發 出 邀 請 信 ，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書 的 截 止 日 期 可 暫

定 為 五 月 中 。  

35 .  伍 偉 基 先 生 表 示 ： ( i )按 照 過 去 數 年 的 做 法 ， 委 員 會 在 會 議 上

提 出 活 動 大 綱 ， 並 建 議 舉 辦 活 動 的 團 體 。 若 席 上 未 有 團 體 承 辦 某

類 活 動 ， 主 席 及 /或 秘 書 處 會 協 助 聯 絡 區 內 團 體 ， 邀 請 他 們 承 辦 活

動；( i i )落 實 活 動 大 綱 後，工 作 小 組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通 過 活 動 計 劃 書。 

36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 ， 今 次 會 議 主 要 討 論 活 動 大 綱 。 過 往 區 內 團 體

舉 辦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的 競 爭 不 大 。 若 委 員 知 悉 有 其 他 團 體 有 意 與 工

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， 可 聯 絡 秘 書 處 ， 以 便 團 體 提 交 活 動 申 請 書 ， 並

在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。  

37 .  黃 達 東 先 生 建 議 ： ( i )舉 辦 以 固 體 廢 物 回 收 為 題 的 推 廣 活 動 ；

( i i )向 區 內 團 體 發 出 邀 請 信 ， 邀 請 他 們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； ( i i i )

若 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撥 款 尚 有 餘 額 ， 而 未 有 區 內 團 體 承 辦 活 動 ， 可

由 主 席 或 秘 書 處 聯 絡 有 興 趣 舉 辦 活 動 的 團 體 ， 商 討 活 動 計 劃 。  

38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 ： ( i )請 委 員 建 議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

大 綱； ( i i )待 環 保 署 落 實 撥 款 額，才 能 決 定 該 部 分 撥 款 的 分 配 情 況

及 活 動 大 綱 ； ( i i i )若 委 員 知 悉 有 區 內 團 體 有 意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

動 ， 可 聯 絡 秘 書 處 。  

[會 後 補 註 ：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據 過 往 經 驗 ， 區 內 團 體 數 目 眾 多 ， 而 且

秘 書 處 沒 有 區 內 所 有 團 體 的 聯 絡 資 料 ， 因 此 ， 基 於 公 平 原 則 ， 區

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不 會 向 區 內 所 有 團 體 發 出 邀 請 信 ， 邀 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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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們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。 不 過 ， 若 委 員 知 悉 區 內 團 體 有 意 與 工

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， 可 於 會 議 上 討 論 或 與 秘 書 處 聯 絡 。 ]  

議 程 第 IV 項 ： 其 他 事 項  

39 .  委 員 並 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議 程 第 V 項 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40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(星 期 三 )上 午 十 時 三 十

分 舉 行 。  

41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 


